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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3)京0119民初5429号案件
终止鉴定评估工作的说明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2024年5月15日我司接到贵院委托，在(2023)京0119民初5429号原告北京联众木邺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市延庆农场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贵院委托我司对《木屋展示协议》（ 2015年 6月 18日至 2017年 6月 17日）及后续签署的四份《木屋展示协议续签协议》中所约定的一座 M11小木屋，一座 M7小木屋，两座 M3小木屋的木屋整体价值（底座基础部分除外，以 2023年 6月 17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需分项单列木材价值进行鉴定。
2024年6月12日，我司向贵院提交了补充资料的申请。2024年7月29日我司收到贵院发来电子邮件，包含延庆农场木屋图纸等材料、小木屋录像、《鉴定谈话笔录》、《关于2024年7月15日评估谈话的书面补充意见》。根据上述资料，原告北京联众木邺商贸有限公司“关于被告提交的《在建工程明细账》，该材料是被告自行起草，对真实性不认可”。
[bookmark: _GoBack]评估人员对现有经过质证且双方认可的资料经过分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未经质证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发现评估补充资料不具备完整性，且参加质证的一方当事人对评估资料的真实性持否定意见，我司认为不能满足评估工作要求，不具备评估条件。经与贵院沟通，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工作办法》，我司将在一体化平台进行“机构终止”。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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